
附件1

项目需求：“基于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的
防控体系研究及推广应用”研发项目
一、需求单位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

项目专员：古丽扎（15199091951）

二、需求内容

（一）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与专业化人才梯队。共建共享“传染病监测预警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”，聚焦智能预警、跨境防控与应急检测三大方向；遴选、培养和支持传染病智慧化监测预警、中亚地区跨境防控、未知病原（X疾病）应急处置检测方向的三支核心团队。

（二）完善病原与病媒生物资源库及鉴定能力。建成集分子检测、病原培养、基因测序于一体的“一站式”病原发现与确认平台，建立覆盖五大症候群的病原体筛查流程，提升自治区疾控中心的宏基因组、高通量测序及分析能力；系统收集新疆重点传染病的菌毒株、核酸序列及媒介生物样本；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，建立数字化新疆病原库和重点病媒分布图谱。

（三）整合多元数据，研发预警模型，构建智能监测网络。建立“新疆传染病联防联控数据共享机制”，制定统一数据接口与交换标准；整合多源监测数据，研发适用于本地的传染病预测预警模型，实现在平台上自动治理与预警。

（四）跨境传染病监测防控技术体系建设。完善重点口岸及边境地区快速报告渠道，初步具备识别境外输入、本土流行的风险；开发流行病学调查与风险评估工具，推动跨部门和跨区域协同防控机制建设；提升对周边国家疫情形势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，促进区域公共卫生安全。

三、技术指标

（一）实验室实体化运行。建成三支核心团队形成不少于200人、每队不少于20人的覆盖省地县三级“高水平传染病应急处置团队”；引进国家级专家技术指导不少于30人次，专题培训不少于10期，培养本地专业人才不少于200名。
（二）将未知病原体鉴定时间从72小时缩短至48小时，提升至少15种重点病原体的识别准确率至99%以上；完成不少于5000株重要病原体的入库与信息数字化，形成新疆特色的病原库；完成覆盖14个地州的30000份病媒样本，绘制“一张”病媒分布图。

（三）上线运行传染病监测“智能地图”系统，并向地县级用户开放权限，供各地监测预警使用。在14个地州和33个边境县区部署包含不少于3种核心预警模型的“模型超市”；编制《新疆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标准化操作手册》。

（四）交付标准化操作手册及全区培训记录，提交基层推广成效评估报告、提交应急演练方案、影像资料及总结评估报告；向33个边境县市推广平台技术与防控方案。

（五）发表论文不少于10篇，申请专利不少于10项，培养研究生不少于6名。

四、交付条件

揭榜方基于上述任务列出的技术指标作为验收的主要依据，涉及技术示范推广验证，通过现场运行且达到预期效果。申请的发明专利应取得受理通知书，项目研究报告应通过技术专家联合评审。

五、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

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，揭榜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。

六、对揭榜方要求

揭榜方应具有独立的研发团队、配套的科研条件和自主研发实力，能按要求完成揭榜任务（具体要求请与项目专员联系）。



